
三方合同

三方合同说明：此合同由雇主、服务商及一品威客网在线签订、共同

遵守

工期:

该需求完成时间为：2017年10月25日至 2017年11月7日,共计 14天

金额与支付方式:

需求金额：6000.00元

核心功能：

以任务详情页上的 “1111.docx”内容为准。

另外，功能细节以第三方即时聊天工具中的谈论内容为准。

交付于验收：

乙方应按照本合同要求，按阶段向甲方交付开发成果，并协助甲方完成相

应阶段的验收。

1、验收标准： a.程序正常运行； b.方案中提到的功能全部实现；c.项目

按时完成；d.交付文档齐全

2、验收方式： 甲方应当依据开发计划在每一个开发阶段对乙方所开发的

产品检测和验收。

3、验收合格：甲方收到乙方提交的交付和验收申请后，在7个工作日内在

平台确认验收，如甲方在收到乙方发起的验收申请后7日内未书面签收也未提

出异议的，视为甲方验收合格。

售后服务：



1、乙方免费为甲方提供3天的保质期。质保起始期从系统通过终验之日起

计算。免费服务期满后，双方协商另签维护服务合同。

2、质保期内维护内容为：免费提供系统维护、技术支持服务和培训；如系

统出现错误和故障，乙方须应根据甲方的书面要求给予修正。

3、质保期内，乙方提供以下两种服务方式进行技术支持：

1）电话支持

甲方通过拨打乙方指定的维护工程师电话，由乙方工程师进行电话支持。

2）远程技术支持

在甲方保证服务器网络联通的情况下，通过远程诊断、电话支持、电子邮

件等方式进行技术支持。

4、如果甲方用乙方给予的源代码进行了二次开发，则乙方不再提供售后服

务

开发类知识产权说明

乙方按本合同要求进行开发，是否需要交付源码： 是 ，其著作权由 乙 方

享有。

项目委托

甲方委托 甲方 为甲方项目代理人，负责本项目的阶段性确认、验收等事宜。

代理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签署的一切文件和代理人邮箱的回复，甲方均予以承

认。乙方指定 乙方 为项目的管理（包括人员的安排，时间的安排等）。

双方责任

1.雇主与服务商应确认各项目阶段具体内容、工作期限、支付金额的事项，

无异议后服务商开始工作。

2.本协议订立后,服务商应按照约定的工作期限、工作内容完成工作并提交

工作成果，双方可协商变更各项目阶段工作内容、期限、支付金额等内容，变

更须以补充协议或者其他明确的方式作出，否则视为未变更。

3.服务商未能在工作期限内（含变更期限）完成工作（含变更内容）的，

雇主有权要求返还各项目阶段托管金额。

4.雇主需向服务商提交所需的相关资料，并对其完整性、准确性负责；如

因雇主未能按时按量提交资料的，工作期限应根据雇主延误的时间进行延期，

服务商对此不承担责任。



5.服务商完成阶段性工作，雇主应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验收，如验收合格

应支付已完成阶段的费用；如在3个工作日内未予以验收的，视为验收合格，

服务商有权要求雇主支付已完成阶段费用。

6.服务商已完成项目阶段内容，经雇主验收合格并确认支付后产生纠纷的，

已支付费用不予退回。

7.在项目进行期间,双方应保持联络通畅,3个工作日没有进行回应一方,对方

有权提请一品威客或者由一品威客网主动按照相关服务协议及规定进行处置。

8.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项目无法按照约定的期限或是内容履行时，双方

应及时协商解决。因不可抗力所导致的合同双方中任何一方的延迟或未能履约，

均不构成违约责任，亦不得对由此造成的损失要求赔偿。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

见、不能避免并无法克服的情况，包含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以及战争等人力

无法抗拒的情形。

9.如双方执行本协议产生争议，可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一致同意

由一品威客网进行调解/仲裁，如任何一方对一品威客网调解/仲裁不满的，应在

一品威客网调解/仲裁结果出具后3个工作日内提起诉讼主张。

10.一品威客网受理诉讼主张后，将冻结交易，诉讼主张方应在一个月内提

交立案通知书等提起诉讼的证明资料，否则视为同意接受一品威客网调解/仲裁

结果，任何一方均有权要求一品威客网执行该调解/仲裁。

资金流向及发票开具说明

1.本协议需求金额由雇主托管至一品威客网，属于托管性质，一品威客网

非收款方；

2.一品威客网在交易结束扣取平台服务费后，将剩余需求金额按照雇主指

令、雇主与服务商协商结果、《一品威客网服务规则》等划转至服务商或者返

还至雇主；

3.一品威客网所收取的平台服务费部分由一品威客网开具发票，划转至服

务商部分由服务商开具；

4.本协议下发票通常由一品威客网和服务商（自然人由一品威客网代开）

两部分组成，收款方不同，印章不同。如果需要乙方开发发票，则税钱由甲方

额外承担；

5.服务商属于企业性质的，全额由服务商开具，服务商属于自然人性质的，

一品威客网默认代开，雇主与服务商也可协商由服务商开具；



甲方（雇主）： 我们是老细

签署日期：2017年10月24日

乙方（服务商）：壹佳新创

签署日期：2017年10月24日


